
中共遂宁市安居区委政法委员会

2024年部门预算

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 区委政法委职能简介

1.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和省委、市委、区委决策部署，统一政法单位思想和行动。

2.推进平安安居、法治安居建设，加强过硬队伍建设，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3.了解掌握和分析研判全区社会稳定形势、政法工作情况动态，创新完善多部门参与的综治维稳工作机制，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和机制。

4.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协调推动预防、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协调应对和处置重大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协调指导政法单位和相关部门做好反邪教、反暴恐工作。

5.加强对政法工作的督查，统筹协调维护政治安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反邪教、反暴恐等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实施工作。指导全区政法单位网络安全和智能化建设工作。

6.组织开展政法领域的调查研究，拟订全区政法工作政策。研究政法改革中带有方向性、倾向性和普遍性的重大问题，推进政法改革。

7.掌握分析政法舆情动态，指导协调政法单位做好涉及政法工作的重大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8.支持和监督政法单位依法行使职权，推动政法单位密切配合，研究协调重大、疑难案件，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9.指导推动政法单位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协同区级有关职能部门管理监督政法领导干部。代管安居区法学会。

10.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11.完成党委和上级党委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区委政法委2024年重点工作

一是持续强化政治引领，确保思想不偏。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及《四川省实施细则》为工作主线，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完善政治督察、工作述职、执法监督、纪律作风督查巡查等制度机制，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及时上报涉及安居的行政诉讼案件、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到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大局的案（事）件、群体性的案（事）件以及涉及政法部门的依法治区、深化改革、示范创建等重大工作情况，实现请示报告与履职尽责相统一。
二是持续细化源头防控，确保底线不破。常态化开展社会安全风险隐患全覆盖排查，健全落实维稳信息网络、快速反馈和每日调度机制，全力推进涉稳风险隐患化解，切实把影响稳定的风险隐患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确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五四运动105周年等重要时段的安全稳定。全面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完善落实党委政府领导、政法委牵头推动、相关部门协同落实的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加强宣传引导，强化主体责任，规范评估办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属地化负责、网格化排查、层级化化解、项目化管理机制。强化“诉非衔接”“公调对接”“访调对接”“检调对接”有机结合。织密织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防范网格，提升矛盾纠纷预测预警预防预置能力，确保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率达99%以上，实现“民转刑”命案零发生。

三是持续精化国家安全，确保风险不爆。全面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织密国家安全基层人民防线，加强督导推动，更加织密区、镇、村三级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网络，提升实战化水平。全面落实省委巡视组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持续强化ZZZDR教育管控，落实整改方案，压茬推进任务完成时间，每季度召开1次联席会议统筹成员单位专业力量，坚决做到所控ZDR不发声、不滋事、听招呼、服管理。全面落实市委政法委FXJ去存量工作部署，持续推进XJ人员解脱（脱离）工作，实现我区50%以上在控人员清理出库。

四是持续深化平安建设，确保进度不慢。持续开展行业领域乱象治理，清除治安风险和安全隐患，挤压违法犯罪空间。持续开展常态扫黑除恶斗争，全面完成省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全力做好迎接中央扫黑除恶专项督导准备工作。加快推进区、镇（街道）“多中心合一”建设，力争6月底前区级中心完成建设，12月底前镇（街道）完成建设。加快农村地区智慧感知源建设和监控终端优化提档，不断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水平，推动开展“雪亮”工程运维服务政府采购工作，确保运维服务不断档不妥档。开展全科网格建设试点，确保4月底前完成城区网格优化调整。

五是持续实化铁腕禁毒，确保战果不差。全面加强禁毒工作组织领导，及时调整补充禁毒委领导班子，认真落实领导挂联帮扶责任，抓实镇（街道）党委书记“五个带头”。全面加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提档升级区级禁毒教育基地，新建三小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基地，持续做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五个一”和“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全面加强禁毒基层基础工作，新建柔刚、凤凰和安居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筑牢全区禁毒工作根基。提升缉毒打击质效，深入开展“清源断流”专项行动，积极开展外流制贩毒整治，狠抓吸毒人员管控，健全完善易制毒化学品管控体系，抓好禁种铲毒工作，守住“六个不发生”底板底线。持续加强向上汇报对接，确保安居不被国省重点关注，确保省级禁毒示范区成功创建。

六是持续优化队伍建设，确保战斗不弱。强化政治建警。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忠诚铸魂行动为抓手，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政法单位形成合力，把党管政法落到实处。落实职务职级晋升政策，对工作积极、表现突出的政法干警在评先选优、绩效考核等次评定、职务职级晋升等工作中予以优先考虑。认真履行政法单位党委（党组）从严管党治警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进一步严明纪律，严格执行“十个严禁”，压紧压实“两个责任”。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遂宁市安居区委政法委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其中行政单位 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区委政法委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城乡社区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区委政法委2024年收支总预算1,505.28万元,较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44.72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导致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增加。
（一）收入预算情况

区委政法委2024年收入预算1,505.2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705.28万元，占46.85%；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800.00万元，占53.15%。

（二）支出预算情况

区委政法委2024年支出预算1,505.2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15.28万元，占27.59%；项目支出1,090.00万元，占72.41%。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区委政法委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505.28万元，较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44.72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导致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增加。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705.28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800.00万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09.5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3.1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1.44万元、城乡社区支出800.0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1.11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区委政法委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预算705.28万元,较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总数减少636.10万元，主要是2024年部分项目支出使用的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导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的支出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09.57万元，占86.4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3.16万元，占6.12%；卫生健康支出21.44万元，占3.04%；住房保障支出31.11万，占4.41%。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 一般公共服务（201类）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31款）行政运行（01项）：2024年预算数为266.34万元，主要用于：局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2.一般公共服务（201类）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31款）事业运行（50项）:2024年预算数为123.22万元，主要用于：局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差旅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3.一般公共服务（201类）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31款）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99项）：2024年预算数为220.00万元，主要用于：综治维稳、综治中心运维、扫黑除恶、禁毒、国家安全、信息化建设及运行维护项目支出。

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类）行政事业养老支出（05款） 行政单位离退休（01项）2024年预算数为6.12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5.社会保障和就业（208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05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出（05项）：2024年预算数为34.73万元，主要用于：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6. 社会保障和就业（208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9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9项）：2024年预算数为2.31万元，主要用于：生育险、失业险、工伤保险支出。

7. 卫生健康支出（210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款）行政单位医疗（01项）：2024年预算数为9.89万元，主要用于：局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支出。

8卫生健康支出（210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款）事业单位医疗支出（02项）：2024年预算数为6.92万元，主要用于：局机关事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集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支出。

9. 卫生健康支出（210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款）公务员医疗补助（03项）：2024年预算数为4.63万元，主要用于：局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集中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10. 住房保障（221类）住房改革支出（02款）住房公积金（01项）：2024年预算数为31.12万元，主要用于：部门按规定的工资总额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区委政法委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415.28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356.77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
公用经费58.51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会议费、 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区委政法委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2.8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00万元，公务接待费2.8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00万元。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与2023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单位未预算本项支出。
（二）公务接待费与2023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单位厉行节约，避免相关费用的增长。
2024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接待省厅、市局及其他地市州、区县的调研、考察、指导工作等公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2023年预算持平。
部门现有公务用车0辆，其中：轿车0辆，越野车0辆，大型客、货车0辆。

2024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2024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用于0辆公务用车等方面支出。

八、“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区委政法委2024年“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数20.10万元，其中：会议费1.20万元，培训费0.00万元，差旅费18.90万元。

（一）会议费与2023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本单位结合实际工作安排涉及相关会议费支出。

（二）培训费与2023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根据工作安排，本年未预算本项支出。

（三）差旅费较2023年预算下降27.25%。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本单位结合实际工作安排减少差旅费预算。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区委政法委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800.0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00万元，项目支出800.00万元。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区委政法委2024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4年，区委政法委及下属0家行政单位、0家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58.51万元，较2023年预算增加29.71万元，增长103.16%，主要原因是2024年福利费、工会经费、其他交通费用预算合计18.73万元由2023年归属人员经费调整至公用经费中，致使机关运行经费增加18.73万元，另外由于2024年人员新增等原因致使机关运行经费增加。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区委政法委无政府采购项目，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底，区委政法委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0辆，其中，地厅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定向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2024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预算绩效情况

2024年区委政法委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30个，涉及预算1,505.28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18个，涉及预算356.77万元；运转类项目8个，涉及预算58.51万元；特定目标类项目4个，涉及预算1,090.00万元。
十二、名词解释
1.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市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3. 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 “三公”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部门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部门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部门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6.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部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7.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部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的支出。

8.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除上述项目外，其他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9.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行政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用于缴纳单位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10.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行政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用于缴纳单位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11.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指行政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用于集中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12. 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13.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14.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顶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15.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事业运行（项）：指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16.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项）：指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17. 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一般设备购置费等费用开支。

18.一般公共服务（类）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专项业务（项）:开支专项业务活动发生的支出。

19.一般公共服务（类）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事业运行（党委）（项）：委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差旅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20.一般公共服务（类）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项）：其他用于党委方面的支出。

2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养老支出（款） 行政单位离退休（项）：行政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22.城乡社区支出（212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08款）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99项）：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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